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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结算业务是商业银行中间

业务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使商业

银行形成安全稳定收益、扩大信贷

资金来源，在提高社会资金运转效

率、加强资金管理等方面发挥着重

要作用。同业往来业务在金融体系

中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可以加速

社会资金周转、防范支付风险、维护

金融秩序和社会稳定等。网上银

行、移动支付等金融科技的快速发

展在促使商业银行不断创新、提高

支付结算和同业往来业务效率，同

时拓宽其会计核算内容，对其会计

核算的质量和效率提出了更高要

求。商业银行支付结算和同业往来

业务会计核算的主要内容是为客户

提供支付结算服务或商业银行间汇

划款项时形成的清算资金往来，由

于在资金清算过程中每个清算周期

的资产负债性质具有不确定性，需

开设共同类科目反映应付清算差额

或应收清算差额，因此这类业务的

会计核算要点是共同类科目的应

用。本文主要从共同类科目在商业

银行支付结算和同业往来业务中的

科目设置入手，分析共同类科目在

这两类业务中的具体应用，并指出

其应用中需要注意的问题，以期促

进商业银行支付结算和同业往来业

务会计核算质量和效率提高，并在

一定程度上拓展商业银行会计理论

和实务领域的研究内容。

一、共同类科目在商业银行支付
结算及同业往来业务中的设置

(一)商业银行支付结算及同业

往来业务的种类

商业银行在办理不同支付结算

业务时，既可能是付款人开户行，也

可能是收款人开户行；在同业往来

汇划款项时，既可能是汇出行，也可

能是汇入行、转汇行或代转行。而

且在某个清算周期内应收清算款项

与应付清算款项的相对大小也具有

不确定性，因此需通过设置共同类

科目核算支付结算和同业往来业务

过程中形成的应收、应付清算资金

及清算差额。

商业银行支付结算业务类型主

要有三种：一是支票、本票、汇票等

票据类结算业务，其中汇票包括银

行汇票和商业汇票；二是信用卡结

算业务，包括单位信用卡和个人信

用卡；三是汇兑、托收承付、委托收

款等其他支付结算方式。这些支付

结算业务按照适用的票据交换区域

不同，又可分为适用于同一票据交

换区域(以下简称同城)、适用于不同

票据交换区域(以下简称异地)、同城

异地均适用三种类型。其中适用于

同城支付结算的是本票，适用于异

地支付结算的是银行汇票、汇兑和

托收承付，同城异地均适用的主要

包括支票、商业汇票、信用卡、委托

收款等结算方式。商业银行同业

往来业务主要包括跨系统汇划款

项、相互拆借资金等，其中跨系统

汇划款项按汇出地、汇入地是否为

双设机构地区，分为汇出地为双设

机构地区、汇出地是单设机构地区

但汇入地是双设机构地区、汇出地

和汇入地均为单设机构地区三种

情况。

(二)共同类科目现行设置方法

及存在问题

共同类科目对应账户的余额方

向为借方或贷方两种可能，所以其

分户账(明细账)形式一般为丙种账，

采用由借方发生额、贷方发生额、借

方余额和贷方余额构成的四栏式结

构。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应用

指南》(财会[2006]18号)附录《会计

科目和主要账务处理》的相关规定，

商业银行可设置“清算资金往来”科

目用于支付结算和同业往来等业务

的会计核算。在商业银行会计核算

实务中，现行做法一般有两种：第一

种是通过在此科目下开设“同城票

据清算”和“辖内往来”两个二级科

目进行明细核算，分别反映同城和

共同类科目在商业银行支付结算和
同业往来业务中的应用

◎ 文/ 赵英会 周汀滢 杨 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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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地的清算资金往来；第二种是将

“同城票据清算”设置为一级科目，

核算商业银行同城清算资金往来，

此时“清算资金往来”科目只用于核

算异地清算资金往来。

根据支付结算方式和同业往来

的分类及实际业务中清算区域不

同，可将支付结算和同业往来业务

涉及的清算区域分为同城、省内异

地和跨省异地三种情况。根据相关

概念界定，“清算资金往来”包括不

同商业银行间的同城、异地资金往

来，而“辖内往来”一般指省内清算

行范围内的商业银行间资金往来。

因此现行第一种设置方法并不能涵

盖跨省异地的清算，如果将“辖内往

来”科目同时用于省内异地和跨省

异地清算资金往来，则会出现概念

界定和科目适用范围不一致的问

题；第二种设置方法虽然能够涵盖

所有区域，但“清算资金往来”与“同

城票据清算”两个科目存在界定范

围重合的情况，即使将“清算资金往

来”科目仅用于异地，也存在没有明

确区分省内异地和跨省异地两种区

域的问题。

商业银行在设置支付结算和同

业往来业务适用的共同类科目时，

需结合各种结算方式的基本规定，

充分考虑不同结算方式适用的票据

交换区域和同业往来所涉及的汇划

区域。由于商业银行支付结算种类

多、各种支付结算方式的基本规定

区别较大、适用的票据交换区域也

有所不同，且支付结算和同业往来

业务在商业银行日常业务中占比较

高、发生较为频繁，因此通过在“清

算资金往来”一级科目下设置明细

科目或另行增设一级科目与其并行

的方法存在分类范围模糊或重合、

影响核算效率、不能适应当前金融

科技发展等问题。

(三)共同类科目设置改进方法

为解决上述商业银行支付结算

和同业往来业务现有共同类科目设

置存在的问题，可以通过另行开设

一级科目替代“清算资金往来”科

目的方法。具体可将“同城票据清

算”“辖内往来”和“联行往来”科目

设置为一级科目，分别应用于同

城、省内异地和跨省异地支付结算

和同业往来业务的会计核算。由

于这三个一级科目可以涵盖原“清

算资金往来”科目的核算内容，所

以不需再开设“清算资金往来”一

级科目。这种科目设置方式下各

科目核算内容界定和适用区域划

分更为清晰，各科目间的边界更加

清楚，在核算实务中更便于账务处

理和信息汇总，更能促进商业银行

会计核算质量和效率的提高，能够

更好适应当前金融科技和支付结

算手段快速发展的现实。因此以

下基于这种科目设置方式，详细说

明共同类科目在商业银行支付结

算和同业往来业务会计核算中的

应用要点和原则。

二、共同类科目在商业银行
支付结算业务中的应用

按照改进后的共同类科目设置

方法，在商业银行支付结算业务，

“同城票据清算”“辖内往来”和“联

行往来”科目分别核算同城、省内异

地联行和省外异地联行的支付结算

业务，反映通过提供支付结算服务

引起的清算资金变动和清算差额。

由于共同类科目应用于不同商业银

行间的清算资金往来，支付结算中

收款人和付款人为单位的情况居

多，且随着金融科技等现代技术的

发展，一般是非现金结算的方式，因

此为便于说明问题，以下假设收款

人和付款人均为单位，其开户行为

不同商业银行，各商业银行仅为本

行开户单位出票、发卡或受理本行

开户单位交来的票据，且不考虑现

金结算方式。

在支付结算业务中，付款人开

户行主要根据受理的票据或从票据

交换中心提入的票据从付款人账

户扣取结算款项(如转账支票、商业

汇票等)或减少在出票环节形成的

负债(如本票、银行汇票等)，并确认

支付结算过程中商业银行间的应

付清算款项；对于信用卡业务，则

需确认由于客户透支或还款而形

成的商业银行间或商业银行与客

户间的债权债务变动。收款人开

户行主要根据受理的票据或在票

据交换中提入的票据为收款人办

理进账，并确认向付款人开户行应

收的清算款项。以下主要根据不

同支付结算业务类型分别阐述共

同类科目在商业银行支付结算中

的应用。

(一)在本票和银行汇票结算业

务中的应用

对于付款人开户行，在本票和

银行汇票出票环节，应从付款人账

户扣取票款，借记“单位活期存款”

科目，贷记“本票”或“汇出汇款”科

目(对应银行汇票，下同)，确认因此

形成的结算义务。在本票或银行汇

票结清时，付款人开户行应根据某

交换场次从票据交换所提入的本票

或银行汇票，确认结算义务的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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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向收款方开户行应付清算款

项，如为本票，借记“本票”科目，贷

记“同城票据清算”科目；如为银行

汇票，借记“汇出汇款”科目，根据省

内异地或跨省异地两种情况分别贷

记“辖内往来”或“联行往来”科目；

如有多余票款，则一般按余款同时

贷记“单位活期存款——付款人户”

科目(本文将“吸收存款”科目的二

级科目“单位活期存款”作为一级

科目使用，下同)，将其退回原付款

人账户。对于收款方开户行，在收

到收款人交来的本票或银行汇票

时，如为本票，借记“同城票据清

算”科目，贷记“单位活期存款——

收款人户”科目；如为银行汇票，则

应根据省内异地或跨省异地分别

借记“辖内往来”或“联行往来”科

目，贷记“单位活期存款——收款人

户”科目。

本票和银行汇票支付效率、信

用程度和安全性高，在支付结算中

也不会出现无款支付的情况，因此

收款人开户行在核对票据真实性

后，可直接为收款人入账，无需等待

付款人开户行确认付款人账户是否

有款支付后再入账。此外，在这两

种支付结算业务中，付款人开户行

(出票行)的共同类科目与“本票”和

“汇出汇款”两个负债类科目结合使

用，随着付款和票款结算时“同城票

据清算”“辖内往来”或“联行往来”

等应付清算款项的确认，其“本票”

或“汇出汇款”对应的结算义务也随

之履行完成。

(二)在信用卡结算业务中的应用

在信用卡结算业务中，个人信

用卡主要用于个人消费或公务开

支，单位信用卡主要用于商品交

易。单位信用卡结算业务会计核算

主要涉及持卡单位透支和还款两

个关键环节。商业银行一般通过

“单位活期存款——单位信用卡

户”科目或另行开设“信用卡存款”

账户的方式核算持卡单位信用卡

账户资金的变动情况。由于信用

卡业务在商业银行业务中占比较

高，也是商业银行手续费收入和利

息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所以第二

种开设方式在科目核算范围界定

上更为清晰，更能提高信用卡业务

核算效率。

在发卡环节，发卡行应从持卡

人基本存款户扣除手续费(或有)，借
记“单位活期存款——持卡人户”科

目，贷记“手续费及佣金收入”科

目。在支付环节，主要涉及特约单

位开户行(收款人开户行)和发卡行

(付款人开户行)两个商业银行。对

于特约单位开户行，需确认应向同

城或异地发卡行收取的清算款项，

并为特约单位入账，根据清算区域

不同借记“同城票据清算”“辖内往

来”或“联行往来”科目，贷记“单位

活期存款——收款人户”科目；对于

发卡行，需确认应向同城或异地收

款人开户行划出的清算款项及持卡

人信用卡账户的变动，借记“信用卡

存款”科目，贷记“同城票据清算”

“辖内往来”或“联行往来”科目。在

还款时，商业银行参与主体只涉及

发卡行，根据持卡人还款时间不同，

分为免息还款期内还款和逾期还款

两种情况。如果持卡人在免息还款

期内还款，则发卡行应从持卡人基

本存款账户扣款并确认其信用卡账

户的变动，借记“单位活期存款——

持卡人户”科目，贷记“信用卡存款”

科目。如果持卡人未在免息还款期

内还款，则发卡行应在免息还款期

结束时将透支未还部分转为短期贷

款，借记“短期贷款——信用卡逾

期”科目，贷记“信用卡存款”科目；

在资产负债表日计提信用卡逾期利

息，借记“应收利息——信用卡”科

目，贷记“利息收入——信用卡”科

目；待持卡人还款时，借记“单位活

期存款——持卡人户”科目(逾期本

息和)，贷记“短期贷款”科目(逾期本

金部分)和“利息收入”科目(逾期利

息)，同时按已计提的透支利息，借

记“利息收入——信用卡”科目，贷

记“应收利息——信用卡”科目。

通过以上会计核算过程可以看

出，共同类科目在信用卡业务中主

要应用于信用卡支付和信贷两种功

能形成的商业银行间清算资金往

来。由于信用卡核发有严格的条

件，且信用额度与持卡人的信用情

况和还款能力等紧密关联，因此在

支付环节恶意透支或还款环节逾期

偿还的比例较低。所以共同类科目

在信用卡业务中应用时，特约商户

开户行同样可以在收到交易信息时

为收款人入账并确认应收清算资

金，无需等待付款人开户行确认后

再处理；发卡行则需要将“信用卡存

款”科目与共同类科目配合使用，体

现信贷资金与支付结算资金的变动

情况。

(三)在其他支付结算业务中的

应用

除以上支付结算业务外，还有

转账支票、商业汇票、汇兑、托收承

付和委托收款等方式。对于付款人

开户行，应从付款人账户扣取结算

款项并确认应付的清算资金，借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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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活期存款——付款人户”科

目，根据支付结算区域不同贷记“同

城票据清算”“辖内往来”或“联行往

来”科目。此外，在银行承兑汇票支

付结算业务中，由于付款人开户行

作为承兑银行，在付款人账户无款

支付时承担相应的承兑义务，因此

在银行承兑汇票到期日如发现付

款人无款支付，应根据票款确认为

对付款人的逾期贷款，借记“逾期

贷款”科目，贷记“应解汇款及临时

存款”科目；在收款人提示付款日，

确认应向收款人开户行划转的清

算款项，借记“应解汇款及临时存

款”科目，贷记“同城票据清算”“辖

内往来”或“联行往来”科目。对于

收款人开户行，在收到相关支付信

息和凭证时确认应收清算资金并

为收款人入账，借记“同城票据清

算”“辖内往来”或“联行往来”科

目，贷记“单位活期存款——收款人

户”科目。

对于汇兑支付结算业务，目前

各商业银行普遍采用电汇的方式，

一般可在 24小时内完成，支付效率

远高于信汇。而且结算过程需先从

付款人账户扣款，因此与前述本票

和银行汇票相似，收款人开户行(汇
入行)在收到付款人开户行(汇出行)
发来的电汇付款指令时，可直接为

收款人入账。对于转账支票、商业

承兑汇票、托收承付和委托收款业

务，由于存在因付款人无款支付或

拒绝付款等因素导致退票的可能

性，因此应严格按照“先付后收”的

支付结算原则，付款人开户行先借

记付款人账户，收款人开户行再贷

记收款人账户。若为转账支票，收

款人开户行受理收款人交来的支票

并提出交换后，应在下一交换场次

未见退票时再为收款人入账，确认

共同类科目的借方发生额；若为商

业承兑汇票、托收承付和委托收款，

收款人开户行应在向付款人开户行

提示付款或寄出结算凭证后，在收

到资金汇划系统转来有关支付凭证

时，再确认同城或异地应收结算款

项的增加。

三、共同类科目在商业银行
同业往来业务中的应用

共同类科目在商业银行同业往

来业务中主要应用于异地跨系统汇

划款项。为提高资金汇划效率，在

汇划路径安排时一般应遵循跨系统

在同城进行、异地汇划在系统内进

行的原则。跨系统汇划款项业务主

要涉及汇出行(付款人开户行)、转汇

行、代转行、汇入行(收款人开户行)
等商业银行参与主体。

(一)汇出地为双设机构地区

如果汇出地为双设机构地区，

则同城跨系统汇划可以实现，此时

不需考虑汇入地是否为双设机构地

区，安排资金清算路径时可以先同

城跨系统汇划、再异地系统内汇划，

即“先横后直”的方式，主要参与方

为汇出行、同城转汇行和异地汇入

行。对于汇出行，应从付款人账户

扣款并确认同城汇划中的应付清算

资金，借记“单位活期存款——付款

人户”科目，贷记“同城票据清算”科

目；对于同城转汇行，应确认同城汇

划中的应收清算资金和异地汇划中

的应付清算资金，借记“同城票据清

算”科目，根据异地区域范围贷记

“辖内往来”或“联行往来”科目；对

于异地汇入行，应确认异地汇划中

的应收清算资金并为收款人办理入

账，借记“辖内往来”或“联行往来”

科目，贷记“单位活期存款——收款

人户”科目。在这种资金汇划路径

下，清算资金先由同城再经异地进

行汇划，涉及同城票据交换系统和

辖内往来或联行往来系统。基于目

前各商业银行经营网点布局优化和

向县域、乡镇下沉快速推进的现状，

随着布局调整和县域、乡镇网点覆

盖率的提升，这种方式已成为异地

跨系统资金汇划中占比最高的资金

汇划路径。

(二)汇出地是单设机构地区但

汇入地是双设机构地区

如果汇出地是单设机构地区但

汇入地是双设机构地区，则汇出地

不能进行同城跨系统汇划，但可选

择在汇入地进行。因此安排资金汇

划路径时可以先异地系统内汇划、

后同城跨系统汇划，即“先直后横”

的方式，主要参与方有汇出行、异地

转汇行和异地汇入行。对于汇出

行，应从付款人账户扣款并确认异

地汇划中的应付清算资金，借记“单

位活期存款——付款人户”科目，根

据异地区域范围贷记“辖内往来”或

“联行往来”科目；对于异地转汇行，

应确认异地汇划中的应收清算资金

和同城汇划中的应付清算资金，借

记“辖内往来”或“联行往来”科目，

贷记“同城票据清算”科目；对于异

地汇入行，应确认同城汇划中的应

收清算资金并为收款人办理入账，

借记“同城票据清算”科目，贷记“单

位活期存款——收款人户”科目。

在这种资金汇划路径下，清算资金

先由异地再经同城进行汇划，同样

涉及同城票据交换系统和辖内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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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或联行往来系统。随着商业银

行网点的逐步优化调整，目前单设

机构地区逐渐减少，所以这种汇划

路径一般适用于汇出地位置相对

偏远、商业银行网点较少时的资金

汇划。

(三)汇出地和汇入地均为单设

机构地区

如果汇出地和汇入地均为单设

机构地区，则汇出地和汇入地均不

能进行同城跨系统汇划，这种情况

只能就近选择属于双设机构地区的

第三地作为转汇地。因此安排资金

清算路径时可以先由汇出地至第三

地进行异地系统内汇划，再在第三

地进行同城跨系统汇划，最后进行

第三地至汇入地的异地系统内汇

划，即“先直后横再直”的方式，主要

参与方有汇出行、第三地代转行、第

三地转汇行和异地汇入行。对于汇

出行，应从付款人账户扣款并确认

异地汇划中的应付清算资金，借记

“单位活期存款——付款人户”科

目，根据异地区域范围贷记“辖内往

来”或“联行往来”科目；对于第三地

代转行，应确认异地汇划中的应收

清算资金和同城汇划中的应付清算

资金，借记“辖内往来”或“联行往

来”科目，贷记“同城票据清算”科

目；对于第三地转汇行，应确认同城

汇划中的应收清算资金和异地汇划

中的应付清算资金，借记“同城票据

清算”科目，根据异地区域范围贷记

“辖内往来”或“联行往来”科目；对

于异地汇入行，应确认异地汇划中

的应收清算资金并为收款人办理入

账，借记“辖内往来”或“联行往来”

科目，贷记“单位活期存款——收款

人户”科目。在这种资金汇划路径

下，清算资金先由异地后经同城再

经异地进行汇划，也涉及同城票据

交换系统和辖内往来或联行往来

系统。基于商业银行网点布局现

状，这种汇划路径在异地跨系统资

金汇划中占比最低，一般适用于汇

出地和汇入地所在位置均相对偏

远、商业银行网点均较少时的资金

汇划。

四、共同类科目在支付结算和
同业往来业务中应用需注意的问题

一是应重点关注清算资金往来

的方向、金额及轧差情况。在支付

结算和同业往来业务中，商业银行

共同类科目发生额的方向一般取决

于资金的划转方向，资金划入行的

共同类科目为借方发生额，资金划

出行的共同类科目为贷方发生额。

由于支付结算和同业往来业务发生

较为频繁，累计金额占比较高，对商

业银行资产负债的影响较大，因此

商业银行应及时通过共同类科目借

方、贷方发生额及余额轧差情况，核

算由于提供支付结算服务和进行同

业往来引起的资产负债金额及结构

变动情况。

二是支付结算业务应关注共同

类科目的入账时间顺序。由于支付

结算业务是商业银行提供的中间业

务，因此银行不垫款是非常重要的

支付结算原则之一。在支付结算过

程中，一般应先核对付款人是否能

够足额付款并确认是否有退票的可

能。在某项支付结算业务中，不同

商业银行参与主体的共同类科目入

账顺序应遵循付款人开户行先入

账、收款人开户行后入账的原则，防

止出现垫款风险。

三是应明确区分跨系统资金汇

划同业往来中不同汇划路径下各参

与银行的角色。在跨系统资金汇划

中，不同资金汇划路径有明显的区

别，各参与银行角色的不同决定其

共同类科目的使用和发生额方向。

因此汇出行、汇入行、转汇行、代转

行等均应明确自身所在同城、异地

系统中的角色，以正确使用共同类

科目进行相关会计核算。

四是应明确区分共同类科目的

适用区域。在支付结算和同业往来

业务中，对应结算区域或资金划转

区域不同，所使用的共同类科目也

有所区别。在共同类科目设置和应

用中均应区域界定明确、边界清楚、

区域对应准确。

五是注意新的支付方式和现代

技术对共同类科目应用的影响。在

移动支付、数字人民币、人工智能等

新兴支付方式和现代技术出现后，

共同类科目在商业银行支付结算业

务中的应用也受到较大影响，面临

更高的要求和挑战。在未来向智能

化、场景化支付结算服务以及更加

方便快捷的同业往来方向发展的趋

势下，共同类科目的设置应及时根

据所处时代背景的变化调整核算范

围或增加核算科目，在应用中应兼

顾核算质量和核算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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